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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

本报讯（记者 刘琪 通讯员 于慧东）
“希望持续加强弱势群体司法保护，尤其是农
牧民、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建议深化检
校、检企、检法联动，合力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难题。”……这是日前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一级
高级检察官赵锦到通辽市走访人大代表时听
到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赵锦向受邀参会的全国人大
代表邢界红及 11 位自治区人大代表通报了
全区检察工作开展情况，从坚定政治立场、

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提升检察监督质效、
彰显检察履职温度等方面介绍成效与进展，
并征求意见建议。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全区检察机关坚持
锚定“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目标，各项
工作成效显著。从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到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到
生态环境司法守护，用详实的数据、鲜活的
案例，展现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四大检察”
职能的担当作为。

代表们立足通辽地区发展实际，结合履
职调研感受，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建
言。从“三农”工作法治保障到数字检察赋
能监督，从公益诉讼线索拓展到基层普法形
式创新，20 余条务实管用的“金点子”，成为
检察工作提质增效的“金钥匙”。

通辽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郎
显成表示，感谢代表们长期以来对检察工作
的关心、关注与支持，正是有了人大代表的
积极呼吁、建言献策，检察工作才能不断做

好做优。检察机关将落实好代表建议与检
察建议的衔接转化，持续改进工作方法、优
化联络机制，推动检察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人大代表的监督是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泉。”赵锦表示，自治区检察院将
把收集的意见建议分类梳理、逐项落实，把
代表的智慧与期盼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
举措和司法为民的实际成效，自觉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以高质效检察
履职服务保障现代化内蒙古建设。

集智聚力促提升 检民同心谋发展

司法帮扶有温度
精准施策暖人心

本报讯（记 者 李 亮 通 讯 员
王瑞华）近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司法局秉持“教育、感化、挽救”
工作方针，聚焦特殊困难社区矫
正对象实际需求，创新“资金帮
扶+法律护航”双轨模式，联合爱
心人士与律师，为身患尿毒症的
社区矫正对象李某（化名）开展精
准帮扶，彰显了司法行政工作的
精度与温度。

据了解，社区矫正对象李某
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纳入社区
矫正管理，其间确诊尿毒症，需长
期接受透析治疗。高昂的医疗费
用让其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经济
困境，同时，疾病带来的痛苦与生
活压力使其产生了焦虑情绪。准
格尔旗司法局工作人员在日常走
访排查中，及时发现了李某的特
殊情况，将其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迅速启动专项帮扶机制。

为实现“精准帮扶、有效纾
困”，该局主动整合社会资源，构
建多方联动帮扶体系：一方面，积
极联络本地爱心企业家、社会公
益人士，同时引导部分表现良好、
曾受帮扶的社区矫正对象参与互
助，通过自愿捐款、捐赠生活物资
等方式汇聚爱心力量。在司法局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爱心代表与
互助矫正对象一同前往李某家
中，详细询问其病情治疗、家庭生
活等情况，送上筹集的帮扶资金
及生活必需品，让李某及其家人
深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与支
持。

另一方面，针对李某在疾病
治疗过程中涉及的医疗权益保
障、社区矫正期间权利义务等方
面的法律疑问，该局专门邀请资
深律师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
服务。律师耐心倾听李某诉求，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实际案例，
用通俗直白的语言为其解答医
疗保障申请流程、子女落户相关
政策及社区矫正期间的合规要
求 ，既 消 除 了 其 法 律 层 面 的 困
惑，也引导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强化尊法守法的
思想自觉。

此次专项帮扶是准格尔旗司
法局深化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
的生动实践。通过整合社会资
源、引入专业力量，实现了对特殊
困难社区矫正对象的精准帮扶，
不仅有效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
更以司法温情激发改造信心，为
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奠定了坚
实基础。

近年来，包头市深入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以“规范筑基、实战提效”
为目标，系统推进市、县、乡三级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下简称“综治中
心”）的规范化建设与实体化运行，全力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025年，全
市综治中心共受理矛盾纠纷 4.2 万余
件，其中 92.68%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
现行命案发案率同比下降 18.8%，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提升至98.5%，一幅以“统
筹融合、赋能增效”为特征的“包头新图
景”正清晰展现。

夯实实体根基
构建规范化建设新格局

包头市将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置
于平安建设整体布局中高位推动，形成
了“政法委牵头、部门协同、属地落实”
的工作体系。通过制定《全市综治中心
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引（试行）》等系列标
准，明确功能分区、运行规范和验收清
单，以制度保障建设质量。市、县两级

组建指导专班，打造青山区、昆区黄河
西路街道等示范样板，带动全市10个旗
县区、86个苏木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完
成全面升级改造。同时，开展分层分类
素能培训208期，累计培训超1万人次，
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队伍的专业化水
平。

聚焦实战运行
激活一站式化解主引擎

围绕“一站式”化解目标，包头市大
力整合解纷资源。市、县两级综治中心
在政法、信访、人社等部门常驻基础上，
推动民政、住建等11个部门轮驻，并引
入214 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随驻。
乡镇级综治中心则靶向整合社会治理
办公室、“四所一庭”、综合行政执法队
等力量，实现解纷资源全汇聚、服务保
障全覆盖。通过畅通与法院、公安、

“12345”热线的双向移送渠道，以“3单2
函”机制为核心，构建起“登记受理、分
流办理、回访督办”的闭环工作流程，确

保群众诉求依法、高效处理。

追求实质实效
筑牢风险防控桥头堡

包头市将综治中心作为风险防控的
前沿阵地。一方面，强化源头预防，依托
覆盖全市的5663个党小组、5833名网格
员和近6万名楼栋（单元）长组成的微治
理体系，创新推行矛盾纠纷“四色”预警机
制，实现风险精准感知、前端化解；另一方
面，强化科技赋能，以综治信息平台为支
撑，推动职能部门数据横向联通，构建

“市、县、乡、村、网格”五级纵向贯通体系，
实现对“人、地、物、事、情”等基础数据的
全量归集与动态管理，助力矛盾纠纷线
上闭环化解和社会风险前端防范。

通过实体、实战、实效“三实”并举
的系统建设，包头市综治中心已成为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的关键枢
纽，不仅显著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效
能，也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包头奠定
了坚实基础。

聚焦“三实”关键 赋能基层善治
包头市擘画社会治理新“枫”景

本报记者●肖玥

从检38年来，宋晖始终扎根业务一
线，以忠诚担当守护公平正义，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3次，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优秀公诉人、全区政法系统三八
红旗手、全区优秀公诉人等荣誉称号。

从事公诉检察业务三十多年来，宋
晖共办案 1200 余件，认定事实准确率
100%、法律适用正确率100%。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宋晖领办了康某涉黑案、
王某涉恶案等一批在全区有重大影响的
案件，她率领刑事检察业务人员配合公
安机关打掉涉黑恶组织65个，制发行业
治理检察建议 101 件，为夺取全市扫黑

除恶斗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分管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后，宋晖在严谨办案
中融入司法温情，她对基层院办理的拟
不捕不诉案件逐案把关，力争让涉案的
每一个孩子重获新生。在成功抗诉一起
强奸女童一审无罪案件后，宋晖牵头对
全市办理的类案开展分析研判，主持制
定了《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
证指引》，为推动司法机关消除认识分
歧，精准打击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刑事检察是检察核心业务之一，作
为业务领军人和队伍带头人，宋晖始终
把刑事检察人才培养作为根本大计。在

带教新人的过程中，她始终坚持立德为
本、守正为要、成才为基，既毫无保留地
传道授业，也铁面无私地评查纠偏。为
解决基层案多人少、骨干人才结构性短
缺问题，宋晖在全区率先推行办案繁简
分流机制，让新人在办理简案中积累经
验，让成手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历练提高，
干部成长成才更加有序。在她的悉心指
导下，赤峰市刑事检察战线涌现出一大
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先进典型，20余名年
轻干部走上领导班子和环节干部岗位，
为检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 （赤峰市人民检察院供稿）

宋晖：忠诚履职映照检察初心

1月20日，内蒙古自

治区2025年度法治事件、

法治人物评选揭晓暨颁

奖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活动评选出 10 件年度法

治事件与 10 名年度法治

人物。赤峰市人民检察

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三级

高级检察官宋晖成功入

选“十大法治人物”。


